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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013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航机电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13 

 

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 

根据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及下属子公司业务

发展的需要，公司及子公司2019年度预计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为74,800万元，具体

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 
担保关

系说明 
持股比例 

2019 年度申请担

保额度 

1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

有限公司 

四川凌峰航空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子公司 100% 4,800 

2 庆安集团有限公司 子公司 100% 14,000 

4 贵阳航空电机有限公司 贵阳广航铸造有限公司 子公司 100% 10, 000 

5 

庆安集团有限公司 

西安庆安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 66% 32,000 

6 西安庆安航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子公司 100% 14,000 

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及2018年总资产、负债、净资产、净利润数据如下表： 

    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被担保单位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总资产 负债 净资产 净利润 

1 
四川凌峰航空液

压机械有限公司 
3,500 

机械设备、液压

件、密封件、汽车

零部件、食品工业

专业设备及饮料

工业专业设备 

89,380.81 53,815.98 35,564.83 4,229.8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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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
贵阳广航铸造有

限公司 
1,401 铝合金压铸 36,221.45 49,514.50 -13,293.05 -5,005.00 

3 
庆安集团有限公

司 
199,230 

机载设备、液压

件、密封件制造 
642,443.90 290,881.20 351,562.60 12,931.40 

4 
西安庆安制冷设

备股份有限公司 
22,778 空调制冷设备 122,206.60 59,981.62 62,224.98 1,592.57 

5 
西安庆安航空机

械制造有限公司 
10,000 

航空液压、机械、

机电产品零部件

的生产、加工 

65,121.83 56,151.89 8,969.94 108.65 

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 

公司（含子公司）拟在合理公允的合同条款下，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，

公司（含子公司）银行授信担保的方式均为连带责任担保，每笔担保的期限和金

额依据公司及子公司与有关银行最终协商后签署的贷款合同来确定，最终公司

（含子公司）2019年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，有效期为自股东大

会审议通过后一年；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公司（含子公司）2019年度批准担保

额度内签署担保合同及相关法律文件。  

 

四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 

2018年当年公司（含子公司）对外担保实际发生额为9,000万元，占公司最

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.76%；累计担保余额为27,230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

审计净资产的2.31%，无逾期担保。 

除了对以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外，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以外的其他公司的

担保。  

 

五、独立董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(2003)56号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

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的精神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本着实事求

是的态度，对公司的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核查和落实，相关说明及独

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公司不存在为股东、股东的控股子公司、股东的附属企业及本公司持股

50%以下的其他关联方、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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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2018年当年公司（含子公司）对外担保实际发生额为9,000万元，占公司

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.76%；累计担保余额为27,230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

经审计净资产的2.31%，无逾期担保。除了对以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外，公司不

存在对合并报表以外的其他公司的担保。 

3、截至2018年12月31日，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能够严

格遵守证监发（2003）56号文的规定，2018年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资金往来均为

正常的经营性资金往来，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它关联方非正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

况。 

 

六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经查阅并取得公司相关制度、相关事项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、董事会相关决

议和会议纪要，保荐机构认为： 

中航机电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，需经股东大会审议

后，方可实施。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

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和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。 

保荐机构对中航机电拟进行的上述担保事宜无异议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  

1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。 

2、公司独立董事意见。 

3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14 日 


